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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两会

农民增收，“涨粮价”并非上策
解决所谓“三农”问题，还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并借助城市

化和农业现代化，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让农民变为专业农户。

全国政协委员、我国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2日提出，

“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
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出
售粮食。这样既保证国家粮
食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又大
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
收入。”（3月3日新华网）

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的办法来促进农民收入增
长，笔者以为这种意见值得
商榷。农产品价格当然对
农民收入有影响，但农民收
入增长需要靠劳动生产率
提高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
产率提高要靠农业现代化。

从长期的专业化发展
趋势看，农民收入将只计算
以农业为主业的真正农户
的收入。考虑农民收入增
长这样一个长期问题，就主
要应分析农户的家庭经营
收入，而且是与农业有关的
家庭经营收入。

如果做一般性调查，就
会发现农民的单个工作日
报酬其实并不低，但因为大
部分农户每年的实际工作
日很少，他们每年的总收入

也就很少。在我国粮食主
产区，如果一户农民种 8 亩
大田作物，实际工作日大约
是 60 个，按这几年的各种
条件，大约会得到纯收入
6000 元，折算成日工资是
100 元。如果家里有 4 口
人，每年人均收入 1500 元，
自然是很穷的。

但如果农户不是种8亩
大田，而是100亩，情况就不
同了。通过城市化，大量农
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
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专业
农户手里，专业农户通过采
用现代化手段，形成规模经
营，这个目标就可实现。农
民收入增长就要靠这个办法。

仅靠农产品涨价来提
高农民收入很有局限性。
第一，农产品价格受国际竞
争影响很大，我们的价格涨
起来了，国际上别人的成本
低、价格低，农产品加工企
业就不采购我们的产品，我
们的价格也涨不了。

第二，财政受不了。现
在的支农资金如果算大口
径，已经占到农业增加值约

25%以上了。
第三，从国民福利水平

提高来说，一个国家国民的
吃饭综合成本应该不断地
有所降低才好；价格下不
来，吃饭成本就高，建立一
个创新型国家就是空话。
创新通常发生在吃饭成本
低的国家。

第四，换个思路，由政
府高价购粮，低价补贴消费
者行不行？当然更不行。
这样做意味着国家要大规
模介入农产品流通，甚至要
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后果将
不仅导致效率降低，还会带
来不公平，因为穷人和富人
一起补，穷人相对吃亏。

第五，如果一味涨价，
农民在其有效工作日低于
城里人有效工作日的情况
下就富裕起来，其实也是另
一种不公平。

解决所谓“三农”问题，
还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并
借助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
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让农
民变为专业农户。

□党国英（学者）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至18周岁？】

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
将法定适婚龄降至 18 岁，
惹争议。在这个孩子们被
娇宠的时代，有多少孩子
18 岁 懂 得 担 当 应 有 的 责
任？且 18 岁还是读书、认
知社会的最佳年龄，择偶
标准还处在朦胧时期，成
熟的选择是稳定婚姻家庭
幸福的重要条件。18 岁未
免过早。

——魏丽（学者）

降低只会增加“啃老
族”、“坑老族”的数量。并
且方便了为冲动而结婚的
群体，18岁离了再结也还年
轻，离婚率大涨。建议提高
至 28 岁，有足够的能力和
责任才能撑起幸福的家。

——严振海（媒体人）

结婚法定年龄的问题
只是一个法律条文，和婚姻
实质没有任何关系，婚姻如
果纯粹从法律意义上解读，
仅仅是性关系合法化与财
产权的转移。所以法律解
决不了婚姻实质问题，关键
是对婚姻观的引导和教育，
如何看待和经营婚姻，否则
30岁法定照样能天长地久，
16岁法定照样会不幸福。
——韩颜至（职业经理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透
露县处级以上官员均须填
报个人财产。这是一个积
极进展，但关键是逐步对外
公开，而不是内部掌握。财
产公开一步到位恐有难度，
但是官员基本信息公开、尤
其是年龄、学历、退休时间
信 息 总 要 公 开 接 受 监 督
吧。有的地方有的官员个
人履历除了性别之外假信
息充斥，成为一大公害。

——展江（教授）

我还是继续信任官办

慈善机构的，也同意官办慈
善机构继续存在。但是，我
主张：一是要淡化官办慈善
机构的行政色彩；二是官民
平等，取消官办慈善机构的
特权，让民办慈善机构具有
同样的法律地位和优惠政
策，平等地开展竞争与合
作。三是建章立制，让慈善
更加公开透明。

——朱永新（民进中央
副主席）

抗战结束67年了，参加
过抗战的老兵不多了，除了
体制内的离休干部外，估计
散落民间的老兵，全国也就
只有数千人了，他们在生
活、医疗上存在许多困难。
孙冕、孙春龙等民间人士和
组织在勉力给予救济。恳
求两会委员、代表提案，国
家将这批最后的抗战老兵
养起来。最后的机会了，救
援老兵，就是救赎自己。

——樊建川（建川博物
馆馆长）

栏目主持：武云溥

■ 时事漫画

■ 马上评论

教辅书
“三天编一本”

沈阳市有教辅书编
辑工作经历的杨宏宣称，
他最快的时候三天就能
编出一本教辅书。他说，
自己原来的单位，一个学
期能编300余种教辅书，
再通过买书号的方式，给
教辅书安上合法的“身
份”。（3月3日新华社）

近日，河源市紫金县警
方通报，该县公安部门成功
抓获一名涉嫌在网上散布

“丙肝”谣言的犯罪嫌疑人
李某宏。李某宏因涉嫌散
布谣言罪，被当地警方处以
治安拘留 5 天的处罚。（3月
4日《广州日报》）

该条警方通报的新闻报
道，有几处严重的法律错误，
是需要警方澄清的。从李某
宏被治安拘留5日的处罚来
看，李的行为充其量只被认
定为行政违法，怎能称其为

“犯罪嫌疑人”呢？刑法并没
有“散布谣言罪”，何来以涉
嫌“散布谣言罪”给予处罚？

当然，该案的关键在
于，李某宏的行为是否构成

“散布谣言”。所谓“谣言”，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
“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要
认定李某宏的发帖是否为

散布谣言，关键看帖子所述
紫金出现“丙肝”传播的消
息，是否有事实依据。

针对紫金丙肝病例，此
前官方已有通报。显然，李
某宏发布的“丙肝”传播消
息，基本事实是存在的。

而且根据《第一财经日
报》的报道，当地居民黄华
回忆起与出事诊所医生黄
荫珍的一段对话：“有人说丙
肝是你这儿传染的？现在
都怀疑你，怎么办？”黄荫珍
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就请
卫生局的来吃饭就行了。”

尽管，公众没看到李某
宏网帖的具体内容，但是，
就已经公开的事实来看，李
某宏的网帖似乎并非空穴
来风，当地警方如何认定其
散布谣言，仍然需要对公众
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退一步来说，政府也应

当宽容网民的差错。毕竟，
民众不是侦查员，也不是卫
生官员，他们对公共卫生事
件发言，不可能准确到每个
细节，只要没有恶意去编造，
就不该受到违法责任的追
究。作为地方政府，对公民
通过各种形式发表意见和建
议，即使言论有些过激，内容
存在瑕疵，也应当包容，而不
是动辄进行打压。

《传染病防治法》将“丙
肝”列入乙类传染病范畴。
法律要求有关部门“及时”
公布疫情。可是，公众不理
解的是，当地部门为何疫情
公布如此迟缓，而抓“造谣”
的网民却如此积极？紫金县
丙肝疫情还有多少未被披露
的真相？面对拘留网民争
议，当地政府应该公布更多
具体细节，回应舆论的质疑。

□刘昌松（律师）

■ 议论风生

拘留丙肝“造谣者”为何如此积极

让学生决定评不评“三好”
如何不让“三好”评选变成“一好”评选，并不是没有改革的空间。

培养孩子们的民主意识，或许三好评选才能评选出真正的三好学生。

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
詹国枢在其微博中透露，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名誉
主席沈鹏发起提案，建议中
小 学 校 停 止 评 选 三 好 学
生。（3月4日《南方都市报》）

关于三好学生存废，网友
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别选
了”。但也有教育工作者坚持
认为：三好学生作为一种激励
机制，依旧有存在的必要。

三好学生评选机制引发
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说明
其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但局
部缺陷并不能成为全盘否定
的理由，只有挖出三好生评选

机制缺陷生发的根源和土壤，
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路径。

三好学生评选机制，涵
盖德智体，本无可厚非，但
在唯学习成绩、唯升学率理
念下，难免失偏失灵。

现行的学生评价体系，
完全是由学校和教师主导
的。实现公平并非不可能。
比如，可让品德评价置于更
加民主的环境中，让学生参
与评价。老师在升学率的高
压下，显然偏爱学习好的学
生；但对于学生而言，他们
或许会把手中的选票投给
那些热心、友善的同学。

虽然三好学生评选机
制要按照初衷发挥评价功
能，需要依靠教育理念的根
本性改变。但如何不让“三
好”评选变成“一好”评选，
并不是没有改革的空间。
把评价的权利还给学生，摒
弃武断片面的管理手段，培
养孩子们的民主意识。

因此，别忙着叫停三好
学生评选机制，如何让其按
照初衷运转发挥评价功能，
才是探索的重点。即使有
存废的争议，也该让学生来
决定评不评“三好”。

□时言平（媒体人）漫画/勾犇


